
通   知

各单位：

院科研成果奖励受理工作已经启动，凡符合《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》（皖社科字【2011】39号）规定的2016年度成果，均可申报（须提供原件），申报截至日期为4月21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.4.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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